我的經濟學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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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時代

我於1958年考進台大經濟系。那年在大專聯考史上非常特殊，考試與學校科系分發都不分組。我原自以為數理成績較好，應該報考甲組，就因此才有機會考進一向屬於乙組（後來變成丁組）的經濟系，沒想到經濟人不賺錢，卻很數學。

在大學時代，我非常用功，可以說是一條書蟲，因此成績優異。那時臺灣經濟還相當落後，民間部門的就業機會不多，高等考試是進入政府機關的唯一途徑。因此，不少人都在校時就嘗試考高考，這現象在法學院特別普遍，我也不例外，在大二時參加高考，沒想到一舉考中。為了準備高考，我非常努力的自修高等微積分、高等統計等非經濟部門的課程，這些課程對我後來深造與作研究甚有助益。考上高考也使我的自信大為增加。

1962年畢業，在就業與深造之間，我選擇了後者。當完兵後，進入台大經濟研究所。第一年承蒙張果為老師的介紹到經合會（現經建會）財政小組兼差，半工半讀。我雖然在財政小組只工作八個月，但學到政策分析方法，針對每一個經濟問題，總要先思考其癥結所在，再尋求政策答案。這對我以後選擇研究課題頗有影響。

1964年我申請到羅徹斯特大學經濟系的獎學金，因此讀完一年研究所後就出國深造，那時的羅徹斯特經濟系可說是後起之秀，成立沒有幾年就擠進全美前廿名經濟系，不少系上的年輕教授，如Robert Fogel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Sherwin Rosen（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等）等，後來都成為大師級人物。那時蔣碩傑教授在系上執教，由於他的爭取，該系每年給臺灣學生三、名獎學金，因此一九六０年代的臺灣經濟學家不少都與羅徹斯特有關。

我自以為數學與統計的造詣不錯，因此初去羅徹斯特時，準備專攻計量經濟學，到校以後才知該系以數理經濟學最強。系主任Lionel Mc Kenzie是這領域的泰斗，曾擔任世界計量學會會長。因此入學後就改變主意，轉攻經濟成長理論。經濟成長理論在羅徹斯特被歸類為數理經濟的一部門，但在很多其它學校則歸屬總體經濟學。1968年，普渡大學就因我專攻經濟成長理論，延聘我去教總體經濟學，我後來的研究也以總體經濟學與經濟成長理論為主。

在羅徹斯特的第三年，我開始寫論文，我原請McKenzie指導論文，他也答應了。那年卻因為擔任一位新進教授Emmuel Drandakis的研究助理，兩人相處愉快，自然就改請他指導論文。Drandakis是羅徹斯特第二位畢業生，畢業後到耶魯大學任教，1967年回到母校服務。Drandakis可以說是大智若愚，凡事必定追根究底，問清楚，弄明白。他的謹嚴要求深深的影響了我日後的研究態度。

我的研究助理任務在於利用最適成長理論模型，探討技術進步的幅度與方向（節省資本或節省勞動）之決定因素及其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我的博士論文也以這些課題作為核心，省掉找尋論文題目的煩惱。

技術進步與教育之研究

我到普渡之後的初期仍然延續博士論文研究，以技術進步主軸，在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0)、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發表的論文著重探討技術進步附身性（Embodiment）以及生產函數易曲性(Flexibility)之經濟含意。我也開始嘗試引進「研究與發展」來解釋技術進步與要素生產力的變動。我在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3) 發表了一篇短文探討市場結構對研發誘因的影響。以後就發生瓶頸，因為成長模型若要引進研發活動，就必須擺脫完全競爭的假設，允許獨佔的存在，但那時凱因斯學說已經式微，新古典學派成為成長理論的主流，相信完全競爭、市場運作順暢，在這思潮之下，要將獨佔引進成長模型，不易被期刊接受。

幾經嘗試之後，我改將教育引進成長模型，藉以解釋生產力的變動。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6) 的論文可說是文獻上最早將人力資本投資引進二期跨代成長模型者，其貢獻在於釐清教育與經濟成長的動態互動關係以及教育之短期與長期影響的異同，並導引「最適長期教育投資率」的決定公式。不過該文並未考慮人力投資的外部性，因此只有國民所得的水準受到生產力變動的影響，其長期成長率仍是外生的（由外在、不可控制的因素決定）。
社會保險之研究
就在我研究教育的經濟成長影響時，美國社會保險制度發生了問題。那時因為石油危機，通貨膨脹率節節上升至雙位數。美國社會保險制度給付是依照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漲，而消費者指數又高估通貨膨脹率，以致社會保險支出迅速膨脹，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議題。我發現我的教育模型稍加調整就可用來分析社會保險的影響，我的研究方向也因而轉向，一直到後來研究人口老化問題時，才又重拾人力資本投資這個課題，從內生成長理論觀點分析其經濟意義。

我在社會保險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探討其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 的論文可以說是文獻上最早利用跨代模型作為分析社會保險架構的論文。其優點在於模型簡單，可以追蹤並清楚顯示不同制度的社會保險如何透過儲蓄與退休決策兩個管道影響經濟成長。 因此之故，Gareth Myles「財政學」就借用我的模型作為分析社會保險的基本架構。

我的另一研究方向是探討社會保險的政治經濟學。上述社會保險支出過度膨脹所引起的爭論是，這現象是否民主政治的必然結果。有些學者從代間政治角力的觀點出發得到正面的結論。因為歐美的社會保險採「隨收隨付制」，政府對工作人口所繳的保費不留準備，全數移轉給退休人口，來保障老年經濟安全。在這制度之下，選民從社會保險擴大所獲得的利益隨年紀遞增，因為年紀大的選民必須付費的年限較短。投票決定社會保險時，中年選民也正是中位選民（Median Voter），他們偏好的社會保險規模自然大於年輕選民所選的最適規模。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2) 與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8) 的論文證明，上述論點的陷阱在於假定社會保險的投票是一次的、永久的、而且不能改變的，因此投票結果有約束力，如果中位選民認為在退休前還有機會重新投票決定是否擴張社會保險，現在的投票可以不算數，則他們投票贊成擴張的誘因就會變小。(我後來才知道，這一爭論實際上只是一個賽局中的”約束力(Commitment)”問題。)

我的研究吸引了美國社會保險總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研究與統計處的興趣，其長期規劃部門主任Benjamin Bridge邀請我於 1979-80到總署訪問一年。在那裡，我除了繼續自己的研究之外，就是思考社會保險的財源籌措問題。

當時由於社會保險入不敷出，美國政府必須籌措資源。眾議院預算支出委員會（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召集人Al Ullman極力主張以「加值稅」來籌措不足的財源。社會保險總署乃請我主持一項計畫，探討以「加值稅」代替「薪資稅」籌措社會保險財源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影響。1980年底Al Ullman競選連任失敗，人亡政息，「加值稅」代替「薪資稅」的構想無疾而終，我的報告也只成為一純項學術研究。（該項報告後來發表於Public Finance Quarterly  (1982)。）

1970年代，通貨膨脹導致美國社會保險入不敷出，因此如何對通貨膨脹調整社會保險給付乃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我在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7) 發表一篇文，利用隨機動態最適方法，從理論上探討社會保險給付指數化的原則。這篇論文的貢獻在於將通貨膨脹率的平均水準與其變異數同時納入指數化公式。
除了通貨膨脹之外，社會保險制度也面臨人口迅速高齡化的威脅。到1980年代初期，事實已經相當明顯，美國社會保險制度如果不加改革，到2030年將會因為領取給付的老人太多，付費的年輕人太少而面臨倒閉的困境。雷根總統就因此指派葛林斯班（現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領導一個藍帶委員會研究規劃因應之道。人口老化對社會保險的影響也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國際財政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1990年年會以此為大會主題。我正好受到邀請，因而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我發表了一篇論文 （Special IIPF Issue of Public Finance, 1993），探討人口老化對「隨收隨付制」（代間所得移轉制）與「全額儲備制」（強迫儲蓄制）社會保險之財務收支與經濟效果的含意，主張為因應人口老化，社會保險的財務籌措應該從「隨收隨付制」轉為「全額儲備制」。這篇論文雖是從新古典成長模型出發，但允許社會保險與人口老化同時影響儲蓄與退休的決定。

利用新古典成長模型探討人口高齡化的不足之處，在於忽略人力資本投資，在這模型架構之下，因應人口高齡化只有增加儲蓄或延長退休，前者隱含平均消費水準的降低而後者則導致勞動邊際生產力的遞減，因此所獲得的結論是悲觀的。這個悲觀的結論，並非大家都可以認同的。例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Robert Fogel於1998年在中研院經濟所發表的一場演講就指出，技術或生產力進步可以使我們撫養更多的老人、享受更多的休閒而不必降低生活水準。他的結論是根據長期歷史趨勢的觀察，但並未提供理論基礎，解釋其所以然。內生成長理論正好可以補新古典模型的不足，提供一個理論基礎，藉以分析人口高齡化與生產力進步的關聯性。因此我最近發表的幾篇論文（如Economic Inquiry (1995)）都是從這一觀點出發，分析人口年齡結構轉型與社會保險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強調生命期望值的提升，有助延長人力資本獲取報酬的期限，進而增進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勞動邊際生產力、促進經濟成長。換言之，當我們考慮到人口高齡化可以透過人力資本投資的管道提升生產力時，有關其經濟效果的結論就樂觀多了。

我於1993-94年到中研院經濟所訪問，1996年回台定居。這期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正好在規劃國民年金制度，原預定公元2000年實施，後來因為921震災延緩開辦。 我被邀請參加規劃工作，於是開始有關臺灣年金制度的政策分析。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0）一文嘗試模擬估計經建會版國民年金制度（採半儲備制）對總合儲蓄的影響，研究發現其對臺灣儲蓄有負面的影響，這個負面的影響在開辦初期尚不顯著，但十年之後就會迅速增加，要降低其對總合儲蓄的負面衝擊就是採用全額儲蓄制。另一方面，朱敬一、楊建成、黃定遠和我在中研院經濟所「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1995）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國民年金對財政影響。我們的研究發現，如果國民年金制度採「全額儲備（強迫儲蓄）制」，所累積的基金到高峰期將達GDP的兩倍以上。如何管理這筆龐大的資金對政府將是一個大挑戰。

實證研究

我到1978年才開始嘗試實證研究。普渡同事Patric Hendershott找我合作為美國保險研究所的一項有關美國資本累積的研究計畫估算「資本使用成本」。這項分析利用現成的公式，並無多大創意，其實用價值超過學術價值，但提供一些很多人想要知道的數字，因此頗受重視與引用。

在估算「資本使用成本」的過程中，我們精研美國稅法，發現美國稅法大幅扭曲資本使用成本以及資源在公司與非公司部門的之間及在機器設備與房地產之間的配置，而這個扭曲效果隨通貨膨脹遞增。因此我們進而嘗試利用一般均衡模型估算政府政策扭曲效果的社會成本及其對投資的影響。我們除了提出二篇美國保險研究所的專書論文（由Von Furstenberg主編）之外，另外發表了三篇期刊論文，分別出現於Journal of Finance (1983)、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981)、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 專書，其中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的論文後來被收錄於房地產經濟學大師John Quigley所編的「房地產經濟學經典著作」。

由於這個計畫的關係，我也建構一個理論模型，藉以了解資本市場不完整性與交易成本對耐久財與房地產需求的影響。其中一篇發表於Econometrica (1981)。 

最近所做實證研究的一個重點在於檢定「恆常所得（或生命循環）理論」是否適用於台灣。一般分析社會保險的經濟文獻都假定人們的消費行為可由「恆常所得理論」來解釋，換言之，人是理性的，曉得為自己的終身消費做規劃，也曉得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儲蓄。從這個角度出發，不少經濟學家反對開辦國民年金制度，他們認為既然人們知道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著想，國民年金制度作為一個強迫儲蓄的工具並無需要。但是上述「恆常所得理論」有無實證支持？歐美的實證研究顯示，消費行為不能完全由恆常所得理論來解釋。資本市場愈不發達，愈不完整的國家，消費者受的「信用限制（借貸困難）」愈多，「恆常所得理論」愈不能解釋消費行為。自然的聯想是，在資本市場不完整的臺灣，恆常所得理論能否解釋個人消費？

詹維玲和我（經濟論文 (1996)）嘗試利用臺灣總體時間數列資料來檢驗這個假說，發現恆常所得理論大約只適用於70﹪的消費，另30﹪的消費不合「恆常所得理論」的一階條件。後來陳禮潭和我（經濟論文(2000)）又合作研究恆常所得理論無法適用於臺灣資料到底是因為「資本不完整（信用限制）」還是「短視」之故？我們發現大約各佔一半。

短視與信用限制對國民年金制度有相當不同的涵義，如果人們由於短視在年輕時消費過多、儲蓄不足，以致老年窮困，造成社會負擔，則強制儲蓄型的社會保險有助提升社會福利，但如因信用限制，以致無法達到最適消費水準，社會保險只有更加扭曲他們的消費。199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財政學會以「轉型中的社會保險」為主題，我獲邀為議程委員，也在年會提出一篇論文，證明在信用限制的狀況下，社會保險固然扭曲消費，其所加之的強迫儲蓄可促進經濟成長，抵銷其消費扭曲效果，但因信用限制大都集中於年輕的組群，社會保險稅的課徵可從中年開始。

與詹維玲與陳禮潭的合作擴展我的研究範疇，雖然我對計量方法相當生疏，藉助他們，實證研究嘛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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